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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氟虫腈对甲壳类水生生物和蜜蜂具有高风险，在水和土壤中降解慢，按照《农药管理

条例》的规定，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实际，为保护农业生产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和农民利益，经

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审议，现就加强氟虫腈管理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除卫生用、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剂和专供出口产品外，停

止受理和批准用于其他方面含氟虫腈成分农药制剂的田间试验、农药登记（包括正式登记、临

时登记、分装登记）和生产批准证书。

二、自2009年4月1日起，除卫生用、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剂和专供出口产品外，撤

销已批准的用于其他方面含氟虫腈成分农药制剂的登记和（或）生产批准证书。同时，农药

生产企业应当停止生产已撤销登记和生产批准证书的农药制剂。

三、自2009年10月1日起，除卫生用、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剂外，在我国境内停止

销售和使用用于其他方面的含氟虫腈成分的农药制剂。农药生产企业和销售单位应当确保所

销售的相关农药制剂使用安全，并妥善处置市场上剩余的相关农药制剂。

四、专供出口含氟虫腈成分的农药制剂只能由氟虫腈原药生产企业生产。生产企业应当

办理生产批准证书和专供出口的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登记证。

五、在我国境内生产氟虫腈原药的生产企业，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依法获得有

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方可申请办理农药登记和生产批准证书。已取得农

药登记和生产批准证书的生产企业，要建立可追溯的氟虫腈生产、销售记录，不得将含有氟

虫腈的产品销售给未在我国取得卫生用、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剂农药登记和生产批准证

书的生产企业。

各级农业、工业生产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，应当加大对含有氟虫腈农药产品的生产

和市场监督检查力度，引导农民科学选购与使用农药，确保农业生产和环境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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